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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政府對煤層氣開發補貼的公告 

 

 

中國油氣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團」）發表本公 

告作為自願公告，讓公眾人士知悉本公司最新資料。 

 
根據中國財政部於 2007 年所發的《財政部關於煤層氣（瓦斯）開發利用補貼的實施意

見》，按此通知所規定，本集團已於近期收到 2015 年銷售煤層氣之政府補貼約港元

940 萬，並已於期內按「營業額」 入賬。 

 

中國財政部於 2016 年 2 月 14 日發佈的《關於“十三五”期間煤層氣（瓦斯）開發利用補

貼標準的通知》，為鼓勵煤層氣的開發，於「十三五規劃」期間，即 2016 年 1 月份開

始，煤層氣開發的中央財政補貼標準從每立方米人民幣 0.2 元提高到人民幣 0.3 元，增

幅 50%。再者，通知表示將會根據產業發展、開採成本和市場銷售價格變化等，適時

調整補貼政策。  

 
本公司相信在中央積極推動煤層氣發展下，行業未來發展空間巨大，加上行業的抽採

關鍵技術取得突破，發展步伐將進一步加快，未來對煤層氣的利用率將普遍提高。補

貼標準的提升對本集團煤層氣業務以及整個行業的未來盈利空間，將會有莫大的禆

益。 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油氣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 

戴小兵 

 

香港，2016年 7月 8日 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戴小兵博士、景哈利先生及温子勳先生；三
位非執行董事陳華先生、黃紹武先生及何林峰先生；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國全先
生、黃龍德教授、王延斌博士及黨偉華博士。 


